
股票代码：000599        股票简称：青岛双星         公告编号：2023-008 

 

青岛双星股份有限公司 

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青岛双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通

知于 2023年 3月 18日以书面方式发出，本次会议于 2023年 3月 29日以现场与

通讯相结合方式召开。本次应参加会议董事 9 人，实际参加会议董事 9人，其中，

董事卢伟、权锡鉴、曲晓辉、谷克鉴以通讯方式参会，全体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列席会议。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规定。会议由董事长柴永森先生主持，经出席会议董事审议，形成如

下决议： 

1.审议通过了《2022 年度董事会报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 票回避。 

2022年度董事会报告主要内容请参阅公司《2022年年度报告》第三节“管

理层讨论与分析”章节第四部分内容。 

该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审议通过了《2022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 票回避。 

该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2022年年度报告》已于 2023 年 3 月 31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2022年

年度报告摘要》已于 2023年 3月 31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

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 

3.审议通过了《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 票回避。 

公司 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 



该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 202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公告》已于 2023年 3 月 31日在《证券时

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 

4.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 2023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 票回避。 

同意继续聘任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本公司 2023年度审计

机构。 

该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聘任公司 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公告》已于 2023年 3月 31日在《证

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 

5.审议通过了《2022 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 票回避。 

《2022年度内部控制自我评价报告》已于 2023年 3 月 31日在巨潮资讯网

披露。 

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表决结果：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2票（柴永森先生、张军华女士）

回避。 

同意公司（含子公司）与相关关联方发生预计不超过人民币 142,095万元的

日常关联交易，该额度自公司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十二个月内有效。 

该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已于 2023年 3月 31日在《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 

7.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 票回避。 

同意公司使用不超过人民币 4亿元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授权公司总经理

和财务负责人具体实施并签署相关文件。该额度自公司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之日起

十二个月内有效，在有效期内可循环使用。 

该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已于 2023年 3月 31日在《证券

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 



8.审议通过了《关于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4票（柴永森先生、张军华女士、

苏明先生、邓玲女士）回避。 

根据公司《2020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之相关规定，同意对

12,374,364份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进行注销。 

《关于注销部分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的公告》已于 2023年 3月 31

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披

露。 

9.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回购价格暨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 票回避。 

根据公司《2017 年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草案）》之相关规定，同意对激

励对象田巨龙持有的 33,500 股限制性股票进行回购注销，调整后的回购价格为

3.09元/股。 

该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调整回购价格暨回购注销部分限制性股票的公告》已于 2023年 3月

31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

网披露。 

10.审议通过了《关于换届提名第十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 票回避。 

同意提名柴永森先生、张军华女士、苏明先生、邓玲女士、陈华先生、王静

玉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提名权锡鉴先生、徐国君先生、

谷克鉴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上述董事候选人简历请见附件

《董事候选人简历》。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需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备案

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选举。 

该议案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11.审议通过了《关于召集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9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0 票回避。 

同意召集公司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 并将本次董事会审议的《2022 年度

董事会报告》《2022 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2022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关于

聘任公司 202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关于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关



于使用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关于调整回购价格暨回购注销部分限制

性股票的议案》《关于换届提名第十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和第九届监事

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的《2022 年度监事会报告》《关于换届提名第十届监事会

非职工监事候选人的议案》一同提交公司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关于召开 202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已于 2023年 3月 31日在《证券

时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披露。 

特此公告。 

 

青岛双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年 3 月 31日  



附件： 

董事候选人简历 

 

1．柴永森先生：1963年 3月出生，中国国籍，硕士研究生学历，正高级工

程师。现任双星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青岛双星董事长；兼任中国橡胶工业协

会高级副会长；曾任海尔集团常务副总裁、高级副总裁兼黑电集团、空调集团总

裁、青岛海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副总经理等职务。 

柴永森先生持有公司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 2,203,630份，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

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之间、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控股股东除外）、实际控制人

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

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2．张军华女士：1974年 4月出生，中国国籍，经济学学士和法学硕士学位，

正高级会计师，全国会计领军人才。现任双星集团党委副书记、董事、总裁，青

岛双星董事；曾任海尔集团产品线、供应链兼投资发展部财务总监，双星集团财

务总监、总会计师、副总经理、党委委员。 

张军华女士持有公司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 1,652,756份，未受过中

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

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

理人之间、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

系；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

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3.苏明先生：1973 年 3 月出生，中国国籍，机电一体化专业，本科学历。

现任公司董事、总经理。2015 年 3月至 2018 年 3月任山东力诺瑞特新能源有限

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总经理、董事长；1995年 8月-2015年 3月先后任海尔空调

产品经理、海尔洗衣机产品总监、海尔工贸总经理、海尔空调产品总监、RRS净

水平台品牌总监。 



苏明先生持有公司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 2,203,630份，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之间、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

求的任职条件。 

4.邓玲女士：1976 年 5 月出生，中国国籍，电机电器及其控制专业，本科

学历。现任公司董事、副总经理。1998 年 8 月-2010 年 12 月先后任海尔空调研

发经理、海尔空调东亚市场大区经理、海尔空调海外市场部总监；2011 年 1 月

至 2018年 6月任青岛毅速联合电器有限公司总经理。2018年 7月起任公司海外

事业部总经理。 

邓玲女士持有公司已获授但尚未行权的股票期权 1,652,756份，未受过中国

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

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稽查；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

人之间、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

求的任职条件。 

5．陈华先生：1967年 7月出生，中国国籍，博士研究生学历，财政部财政

科学研究员博士后，教授，博士生导师，泰山产业领军人才。2013年 11月至今，

山东财经大学当代金融研究所所长、山东财经大学金融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现同时兼任中泰期货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代号：01461）、冠均国际控股有限公

司（股份代号：1629）、鸿润食品（证券代码：872568）、英派斯（证券代码：

002899）独立董事。2005 年 3 月至 2011 年 10 月，任山东经济学院财税金融研

究所副所长、所长；2011年 11月至 2013年 10月，任山东财经大学经济研究中

心主任。 

陈华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稽查；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之间、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

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6. 王静玉先生：1981年 7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硕士研

究生学历。2008年 7月至 2013年 6月，就职于青岛国信发展（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2013 年 7 月至 2013 年 12 月，任青岛国信融资担保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2014年 1月至 2014年 12月，任青岛国信金融控股有限公司研究发展部副经理；

2015年 1月至 2018 年 1月，任青岛国信资本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2018年 2

月至今，任青岛国信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党委委员、副总经理。 

王静玉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

会立案稽查；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在持有

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青岛国信金融控股有限公司有任职；不是失信被执

行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7．权锡鉴先生：1961 年 11 月出生，中国国籍，博士研究生学历，教授，

博士生导师，2001 年入选山东省理论人才“百人工程”。现任中国企业管理研

究会常务理事、山东省管理学会会长、山东省比较管理学会及山东省企业管理研

究会副会长、青岛市职业经理人协会会长以及东方铁塔（证券代码“002545”）、

高测股份（证券代码“688556”）独立董事；历任健特生物、青岛碱业、红星发

展、新华锦国际等上市公司独立董事。 

权锡鉴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

券交易所惩戒；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

立案稽查；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之间、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

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8．徐国君先生：1962年 6月出生，中国国籍，经济学博士学位，非执业注

册会计师，会计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已从中国海洋

大学退休。现担任百洋股份（证券代码：002696）、英派斯（证券代码：002899）、

中电科思仪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青岛盘古智能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及山东

省会计学会副会长等职务。曾先后在青岛大学任讲师、副教授、教授、系副主任；

在中国海洋大学任会计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并任系主任、副院长、校长助理兼

院长、副总会计师兼财务处长、人本价值管理研究所所长等职务；在青岛国信发



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先后担任总会计师、副总经理、董事，总经理、党委副

书记、董事等职务。 

徐国君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

会立案稽查；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之间、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

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9.谷克鉴先生：1960 年 3 月出生，中国国籍，中国人民大学二级教授，博

士生导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杰出学者”特聘教授，学术委员会委员，

教育部“高校青年教师奖”获得者。世界银行、美国罗德岛大学、波士顿学院访

问学者，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安德森管理学院高级研究学者，主要从事国际

经济学基础理论、国际经济的数理与计量分析、国际商务与管理等领域的教学和

研究，商务部外资司、服务贸易司、世贸司、政策研究室常年政策咨询。兼任全

国高校贸易经济教学研究会副会长，全国高校国际贸易协作组常务理事等职，曾

任美尔雅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谷克鉴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

证券交易所惩戒；未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

会立案稽查；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之间、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

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是失信被执行人；符合《中

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和规定要求的任职条件。 

 

 


